
芒市调处办2018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预算情况说明

芒市调处办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2018年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经费

（无）
二、公务接待费
（无）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8年我单位预算拟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4.9万元，其中：购置经费 0万元、运行维护费4.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调处山林土地纠纷工作正常运行，产生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与上年预算数相比减少 0.02万元。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9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02万元，增减幅度为0.95 %。其中：公务接待费下降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下降0.02%，公务用车购置下降 0%。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来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狠抓落实，严控“三公经费”及各种预算外支出。

